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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 .  城 市 規 劃 委 員 會 第 1 3 4 8 次 會 議 以 發 出 會 議 記 錄 草 擬

本、續議事項和文件供全體委員傳閱的形式進行。  

 

議程項目 1  

 

通過二零二五年十月十七日第 1 3 4 7 次會議記錄  

 

2 .  第 1 3 4 7 次 會 議 的 會 議 記 錄 草 擬 本 無 須 修 訂 ， 獲 得 通

過。  

 

議程項目 2  

 

續議事項  

考慮有關分區計劃大綱草圖的申述的聆聽會安排  

3 .  此議項旨在徵求委員同意關於考慮《元朗分區計劃大綱

草 圖 編 號 S / Y L / 2 8 》 和 《 觀 塘 ( 北 部 ) 分 區 計 劃 大 綱 草 圖 編 號

S / K 1 4 N / 1 6》的申述的聆聽會安排。  

4 .  元朗分區計劃大綱草圖和觀塘 (北部 )分區計劃大綱草圖

分別於二零二五年七月十一日和二零二五年八月八日根據《城

市規劃條例》第 5 條展示，以供公眾查閱。在為期兩個月的展

示期內，城市規劃委員會分別收到 5 7 份和兩份有效的申述。由

於這兩份分區計劃大綱圖所收到的申述性質相似，建議把每份

分區計劃大綱圖的申述合為一組進行聆聽，由 城市規劃委員會

全體委員 (下稱「城規會全體委員」 )以集體形式考慮。為確保

聆聽會能有效率地進行，每名申述人在 相關聆聽部分中最多可

獲分配 1 0 分鐘的陳述時間。現暫定於二零二五年十一月由城規

會全體委員考慮這兩份分區計劃大綱圖的申述。  

5 .  城規會同意上文第 4 段所述的會議安排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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粉嶺、上水及元朗東區  

議程項目 3  

 

要求延期覆核申請編號 A / Y L - P H / 1 0 6 7  

擬在劃為「鄉村式發展」地帶及「住宅 (丁類 )」地帶的  

元朗八鄉第 1 1 1 約地段第 3 0 0 3 號 D 分段及第 3 0 0 5 號餘段  

興建屋宇 (新界豁免管制屋宇—小型屋宇 )  

(城市規劃委員會文件第 1 1 0 2 5 號 )  

 

6 .  城市規劃委員會決定按文件所建議，應申請人的要求，

延期兩個月就這宗覆核申請作出決定，以待申請人提交進一步

資料，這是申請人首次就這宗申請要求延期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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